
 

绪  论 

反垄断法 ①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维护自由竞

争，调整与市场有关的产业结构与行为，因此，反垄断法在西方享有“经

济宪法”“自由企业的大宪章”的美誉。在现代反垄断法产生以来的百年间，

世界已有 100 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我国也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公

布了《反垄断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受到市场国

际化和竞争国际化的影响，跨国垄断行为日益增多，传统的国内公法性

质的反垄断法在规制跨国垄断行为时显现不足。各国反垄断法在立法内

容与实施机制方面的显著差异，令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运行时，不可

避免地发生国际冲突。就国际冲突问题，民商法领域的国际冲突固然是

法学研究的焦点，但公法会造成国际法律冲突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反垄

                                                        

① 反垄断法是理论上的概括性概念，其在各国的立法实践当中有不同的

具体称谓。在美国反垄断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在欧盟国家，反垄

断法通常被称为竞争法；日本则称之为公平交易法（又称禁止垄断

法 ）； 德 国 称 之 为 卡 特 尔 法 ； 澳 大 利 亚 称 之 为 限 制 性 贸 易 做 法 法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 law）。本文在涉及各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

时，除少数特定引证语境以外，一律统称反垄断法，以表达其国（区

域）内反垄断法律体系之意。 



002  ∥ 反垄断法的国际冲突与协作  

断法的角度来看，已经存在国际反垄断法律规范与国内反垄断法律规范

的冲突和内国与外国反垄断法律规范发生冲突的表现。这两类表现形式

的冲突均既包括立法冲突又包括法律实施冲突。其中，立法冲突表现为

静态的法律规范本身的冲突，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抵触；法律实施

冲突表现为动态的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冲突，即书面的法律规范在适用于

现实存在的某个法律关系时所出现的矛盾、抵触。  

构建全球性多边协作机制的必要性及可操作性与世界各国（地区）

反垄断法冲突现状和缘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协调反垄断法冲突

的国际法发展成为必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上有关反垄断法国

际协作的讨论即已如火如荼。近年来，由于跨国限制竞争案件的数目增

多，以及竞争政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框架下的新议题引起了广泛重

视，反垄断法协作的讨论已经进一步发展为各种形式的国际实践。双边、

多边合作及区域化协作都在不断加强，达成一项全球性多边反垄断法国

际协作的安排已被纳入学术界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之中。  

我国作为一个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历史较短、反垄断法立法及实施机

制尚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的国家，仍然面临协调我国反垄断法与外



绪  论 ∥ 003 

国反垄断法在实施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参与到反垄断法国际协作当中的

问题。相对于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经验都更为丰富的西方国家，我们尤

其要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但就国内现存的有关文献来讲，虽然也不乏

对反垄断法国际冲突与协作问题的研究，但总体来说还是较为分散，不

够深入。因此，本书力求对反垄断法国际冲突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全面

展现反垄断法国际冲突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国际合作内

容进行评析并提出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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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反垄断法从无到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法

律制度之一。但从反垄断法的历史来看，其最初仅为一项用以对付国内

限制竞争行为的经济立法。反垄断法是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飞速发展，

国内反垄断实施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国际反垄断案件中，才出现了立

法之初未曾考虑的反垄断法国际冲突问题。冲突的根源，在于垄断现象

对各国经济利益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滋长其他社会问题的能力

所引发的国家利益碰撞。在利益争夺的夹缝中，反垄断法发展形成了自

身的固有特性。这些特性促成了反垄断法国际冲突的产生。首先，反垄

断法追求多元的法价值目标，使得各国反垄断法之间出现价值目标冲突

成为可能。各国反垄断法价值目标追求的侧重点互有不同，导致各国反

垄断法对同一垄断现象作出不同的价值目标取舍，并由不同的价值目标

追求传导得出不同的反垄断法制度和规则。在处理国际垄断问题时，牵

涉各方不同的反垄断法价值目标追求和制度、规则，令反垄断法国际冲

突成为必然。其次，反垄断法显著地受到政策目标的影响。在和平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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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世界主题下，国家经济利益跃升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国家经济管

理政策的重要性凸显，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国家经济管理政策对反垄

断法立法和实施的影响力表现得尤为显著。由于国家经济管理政策的本

质是国家经济利益，各国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而制定实施的某些经济

管理政策甚至会损害国际竞争良性发展和国际福利整体提高，因此，各

国经管政策的介入令反垄断法国际冲突更为复杂。再者，反垄断法具有

公法特性，致使各国处理反垄断问题时存在严重的单边主义思维定式，

主权保护与国际协作的冲突在反垄断法领域表现显著。  

第一节  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冲突  

“在我们能够给以下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之前，反垄断法不能说是有理

性的：什么是该法的核心—— 该法的目标是什么?一切事情取决于我们给

出的答案……只有当目标问题解决了，形成一个一致的实体规则才是可

能的。”①美国著名反垄断法专家博克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提到的问题现仍

是反垄断立法及实施不可避免的尴尬—— 反垄断立法目标往往兼顾多项

                                                        
①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2004,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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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内容极广且相互冲突的法价值目标，这致使反垄断法的具体立法与

法律实施工作总是在各项反垄断法价值目标之间艰难抉择，进而总是试

图在这些互有冲突的法价值目标中找寻最优价值或者排列反垄断法价值

目标的位阶。   

一、反垄断法的多元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

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①。价值就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

的积极意义。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众、阶级社会需

要的积极意义。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应作为法

律的基本价值。”②对于反垄断法来说，除了具有上述价值特征，还具有其

作为经济立法的自身特色。百余年来，欧美政治家、法务工作者、学者

对反垄断法的价值有过许多见解和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由、民主、

公平、效率、对付通货膨胀、保障国家安全、提供社会保障等学说。③国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06 页。 

②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4-256 页。 

③ 郑鹏程：《欧美反垄断法价值观探讨—— 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草案）〉第 1 条》，载《法商研究》2007 年第 1 期（总第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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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者对反垄断法的价值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

的基本价值在于自由、公平、民主。①也有学者认为，自由、有序的竞争

秩序是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整体效率与社会实质公平是反垄

断法的根本价值目标。②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整体效率与社会实质公平是

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在特定情况下确实需要选择出一个更优先的价值

目标时，公平正义目标应当优先于效率目标。③还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

的价值目标冲突体现为公平与效率之争，应以自由统合公平与效率，实

现对公平与效率价值观的继承和超越。④总的来说，反垄断法负载多重法

价值目标已无可争议。这些法价值目标至少包括：竞争秩序、竞争自由、

经济效率和实质公平。  

（一）竞争秩序  

                                                                                                                                   

期），第 96 页。 

① 同上，第 102 页。 

② 吴宏伟、魏炜：《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载《法学家》2005 年第 3

期，第 98 页。 

③ 王先林：《论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载《安徽大学学报》2002 年 11

月，第 17 页。 

④ 李剑：《论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 年第 1

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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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的法，总意味着某种理性和秩序。”①法的秩序价值是其他法

律价值存在的基础，对于反垄断法来说，也是如此。反垄断法的意图在

于，以规制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方式来调整竞争关系，进而创设和维

护一定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由反垄断法创设和维护，是市场经济发展

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商品经济滋长的传统民法秩序对社会经济生活的

调控作用显现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兴的“法秩序”。这一法秩序相对于

强调契约自由、私权绝对、人格平等的传统民法秩序，强调国家对社会

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及对传统民法秩序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的限制。因为，

垄断化是以现代市民法为媒介施行的，垄断无非是根据契约自由而限制

了竞争。这种情形下，既要抑制垄断，又要维护自由竞争经济的双重要

求循环反复，在强烈的现实需求的挤压中滋生了与现代市民法秩序不同

的竞争秩序等新兴法秩序。② 

对竞争秩序内涵的理解，首先在于“竞争”概念的把握。所谓竞争，从

不同的角度看，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其首先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因此，“竞

                                                        

① 沈宗灵：《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 页。 

② [日]金泽良雄：《当代经济法（中文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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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法学界定被打上了深深的经济学烙印。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① 

将“竞争”定义为“一种与垄断相反的经济形式：就某些特定的货物和劳务

而言，存在着大量潜在的供应者和大量潜在的消费者，从而致使双方之

中没有人能独自控制货源、价格或者其他市场因素”。历史的看，从 1890

年《谢尔曼法》诞生以来，反垄断法中的“竞争”概念就与经济学上的竞争

理论变迁息息相关。19 世纪后半叶以来对现代经济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

的完全竞争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和有效竞争理论等经济理论就分别更

新着当时反垄断法中的“竞争”概念，进而影响着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标准

与执法习惯。例如，19 世纪末，在完全竞争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

政府“守夜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即使美国国内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促成

了《谢尔曼法》的通过，但《谢尔曼法》本身却无法隐藏其缺乏经济理

论支撑的特征，其立法条文目标模糊、欠缺可操作性，实际无法起到遏

制经济力量的集中的作用。事实上，在那个崇尚“充分、自由竞争的年代”，

《谢尔曼法》的出台并没有减缓美国社会经济力量集中深化的步伐。但是，

即使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反垄断法立法和实施中

                                                        

①《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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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理解的竞争概念也是差异显著，导致反垄断法对于竞争秩序的保护存

在不同甚至矛盾的表象，但竞争秩序却始终是反垄断法所保护的对象。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竞争”概念是理解竞争秩序价值的不变内

核，但竞争本身并不是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①。会出现将竞争本身视为反

垄断法价值的误解可能与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条文表述有关。在反

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表述中，往往不可能绕过竞争，但却不一定明确指出

秩序。但是，从法价值的角度看，竞争价值与竞争秩序价值之间差之毫

厘，谬以千里。首先，法律的基本价值内容包括效益、自由、秩序、公

平等，反垄断法保护竞争的实质在于保护由反垄断法创设或认可的一定

的竞争秩序。因此，竞争秩序价值既未超出法价值的基本范畴，又是反

垄断法所独有的价值特征。而竞争本身，仅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不是

一种法价值。其次，法价值是一个主观范畴，而竞争是一种客观存在。

如前所述，竞争是“一种与垄断相反的经济形式”②，其本质在于竞争者追

逐利益最大化和对己有利的经济地位。竞争是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一

                                                        

① 有学者认为，竞争本身就是反垄断法的基本法价值。见曹士兵：《反

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 页。 

②《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0 页。 


